在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

权益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5月16日）

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蔡安季

聋哑青少年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正常生活，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值此全国第十七次助残日来临之际，有关部门专门组织召开这次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座谈会，总结预防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好经验、好做法，呼吁全社会进一步关注预防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这既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必将会对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下面，按照会议安排，我就公安机关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一简要汇报。

近年来，一些地方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聋哑青少年被不法分子拐骗、拐卖，并被教唆甚至强迫进行违法犯罪，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大损害了聋哑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此，公安部党委一直十分重视，周永康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严厉打击利用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聋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各地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认真落实周永康同志的指示精神，积极加强与综治、残联、民政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预防、打击利用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以及维护聋哑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6年上半年，公安部部署吉林、上海等12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对聋哑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初步掌握了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的主要原因和一些规律、特点；在此基础上，2006年6月，公安部组织部分重点地区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了打击组织操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共摧毁此类犯罪团伙772个，抓获了一大批强迫、诱骗、操纵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有效遏制了他们的嚣张气焰。2006年年底，按照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等6部门关于联合开展打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和强迫、诱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我们又根据承担的职责任务，制定下发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2006年12月下旬至2007年8月，开展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已按照公安部的要求，确定了一批重点侦办案件、重点打击对象和重点整治区域，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深入开展。在严厉打击利用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行为的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持续开展了包括聋哑学校在内的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学校及周边的治安管理，为聋哑青少年创造了一个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据统计，2006年，全国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人数比2005年下降了41%，在校学生违法犯罪人数减少了6260人，涉校案件下降了197%，人民群众对学校治安的满意率达到95%。

尽管公安机关在预防和打击利用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保护聋哑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当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诱发、滋生违法犯罪的各种因素还大量存在，而整个社会的防范管理机制相对薄弱，特别是对聋哑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和救助机制还在逐步完善之中，强迫、 诱骗、操纵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案件仍时有发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突出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共同付出更大的努力。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更是责无旁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更加扎实主动地做好聋哑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

一、坚决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组织、操纵聋哑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不法行为。

各地公安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始终把打击组织、操纵聋哑人进行违法犯罪的团伙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抓紧抓好。对发现的犯罪线索，要及时深挖细查；对涉黑、涉恶的犯罪团伙，要坚持露头就打，坚决铲除。对团伙中的为首分子和拐骗、教唆、胁迫聋哑人进行违法犯罪的惯犯、累犯，要与检、法机关密切配合，依法从快从严惩处，以震慑犯罪。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聋哑青少年，要立足于保护、挽救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慎用处罚和强制措施，切实给予关心和爱护。

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聋哑青少年的保护救助。

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派出所要以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为契机，深入辖区、深入群众，全面了解、掌握聋哑青少年的有关情况，积极主动地与聋哑青少年家庭、学校和社区、街道搞好联动，组织开展有利于聋哑青少年认识、接触社会的各类活动，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更好地融入社会。对工作中发现的流浪聋哑青少年，要及时将其护送到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或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并积极协助核实受助聋哑青少年的真实身份，帮助查找监护人，及时将被骗、被拐的聋哑青少年送返原籍。

三、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进一步加强对违法犯罪聋哑青少年的帮教工作。

各地公安机关要依托居（村）委会、学校等基层组织和单位，积极配合残联、教育、民政等有关部门，建立社会、学校、家庭和民警“四位一体”的帮教小组，帮助有劣迹的聋哑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其改正不良行为。要充分利用好学校这块阵地，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在校聋哑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开设法制课程，选派有经验的民警到学校担任法制辅导员，有针对性地教育聋哑青少年切实增强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从源头上防范、减少聋哑青少年离家出走和被拐骗案件的发生。

四、紧紧依靠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工作。

聋哑青少年的犯罪预防、救助、监护、安置和矫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需要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切实形成打击、防范、救助的工作体系和良好局面。各地公安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在认真抓好调查取证、整治打击和救助保护等各环节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与民政、残联等有关部门定期议事的联系制度，及时沟通情况，共同研究解决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维护好聋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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